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详见巨潮资

讯网、《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现将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宜

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转增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方法

１

、本次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份的股息有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法人。

五、本次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公积金转股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三

、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７

元。

八、咨询机构：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

咨询联系人：吴建海 张晶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0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A

公告编号：

2011-020

证券代码：

200725

证券简称：京东方

B

公告编号：

2011-02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１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预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披露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

、本次转增股本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年度

２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下午（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Ｂ

股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份总数

１１

，

２６７

，

９５１

，

９５１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份

２

股，共计转增

２

，

２５３

，

５９０

，

３９０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为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４２

，

３４１

股。

三、实施日期

Ａ

股：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

、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３

、新增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Ｂ

股：

１

、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

、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４

、新增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下午（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Ｂ

股股东。

五、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转增

Ａ

股股本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次转增

Ｂ

股股本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若

Ｂ

股股东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办理了转托管，其增加股份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

，

２３５

，

１１４

，

９２２ ３７．５９％ ８４７

，

０２２

，

９８４ ５

，

０８２

，

１３７

，

９０６ ３７．５９％

１

、

国家持股
３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３０５

，

０４９

，

５０４ ２９．３３％ ６６１

，

００９

，

９０１ ３

，

９６６

，

０５９

，

４０５ ２９．３３％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３％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３％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３％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５

、

高管股份
６５

，

４１８ ０．００％ １３

，

０８３ ６５

，

４１８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０３２

，

８３７

，

０２９ ６２．４１％ １

，

４０６

，

５６７

，

４０６ ８

，

４３９

，

４０４

，

４３５ ６２．４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９１７

，

２８７

，

０２９ ５２．５１％ １

，

１８３

，

４５７

，

４０６ ７

，

１００

，

７４４

，

４３５ ５２．５１％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１

，

１１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９．９０％ ２２３

，

１１０

，

０００ １

，

３３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９．９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１

，

２６７

，

９５１

，

９５１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５３

，

５９０

，

３９０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４２

，

３４１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４２

，

３４１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１４８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４３１８８８８

转

指定传真：

０１０－６４３６６２６４

联系人：刘洪峰、裴露、许秋实

九、备查文件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７

证券简称：大连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１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８６

，

７７１

，

８３５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０

股

一、 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

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 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承诺：

（

１

）限售期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其所持有的大连大显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自改革方案实

施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

股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２

）其他承诺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底前将大连控股购买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的但尚未过

户的资产过户到大连控股名下，承诺在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底前采取现金清偿、红利抵债、以股抵股、以资抵债等

方式偿还占用大连控股的

４３

，

０６９

，

４２７．６２

元资金。

２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上述第一项承诺各股东均按承诺履行，上述第二项承诺已于承诺期限内履行完毕。

三、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发生了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大显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大连控股

２００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拍卖事宜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完

成，买受人为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交价为每股

４．９８

元，成交金额共计

９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已完成过户手续。 拍卖完成后，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大连控股股份为

３７３

，

２０４

，

６７３

股，占总

股本的比例为

３５．０６％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

原股东将股份拍卖而发生变化，大连大显集团与中国大连国际合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限售流通

股的上市交易时间及数量将在大连大显集团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期限及数量内，依照各自持股比例上市

流通。

依照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与大连大德特种设备有限公司签定的《代偿协议》，大

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可解除限售条件流通的

５０

，

５５５

，

５９８

股大连大显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无偿过户给大连大德特种设备有限公司，以该股权的变现资金专项偿还银行贷

款本金。 根据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稿）（

２００９

）甘民执字第

１２９８

号，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的大连控股

５０

，

５５５

，

５９８

股及现金红利被扣划至大连大德特种设备有限公司，已完成过户手续。 扣

划完成后，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大连控股股份为

３２２

，

６４９

，

０７５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３０．３１％

，仍

为公司控股股东。

因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青泥洼桥支行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

请，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受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委托，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对大连大显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的

１

亿（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

９．４％

）进行公开拍卖， 深圳市中恒基贸易

有限公司以

４．５

亿元（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成交价拍得上述限售流通股。 拍卖后，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股份份额由

３０．３１％

变更为

２０．９１％

，深圳市中恒基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份额为

９．４％

。

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受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委托，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对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的

１７

，

８７２

，

０００

股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

１．６８％

）进行公开拍卖，辽宁坤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每股

５．５０

元的成交价（共计

９８

，

２９６

，

０００

元）拍得上述限售流通股。拍卖后，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本公司股份份额由

２０．９１％

变更为

１９．２３％

，辽宁坤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份额为

１．６８％

。

大显集团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之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大宗交易

系统共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次减持后，大显集团持有本公司股票为

１６４

，

７７７

，

０７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１５．４８％

，还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

５５５

，

５９８

股。

四、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经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大连控股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情况与大连控股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所载情况相符；大连控股相关股东目前履行并正在履行其在大连控股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的各项承

诺；大连控股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将不会对相关股东在大连控股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的相关承

诺的继续履行产生影响。

六、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８６

，

７７１

，

８３５

股；

（二）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三）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
股数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数量剩余限售流通股数量

１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５４

，

２２１

，

４７７ １４．４９ １５４

，

２２１

，

４７７ ０

２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４

，

６７８

，

３５８ １．３８ １４

，

６７８

，

３５８ ０

３

深圳市中恒基贸易
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４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辽宁坤鹏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７

，

８７２

，

０００ １．６８ １７

，

８７２

，

０００ ０

合计
－ ２８６

，

７７１

，

８３５ ２６．９５ ２８６

，

７７１

，

８３５ ０

（四）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完全一致。

七、 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

１９２１．９１

万股上市，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６

日，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

６３０．１４

万股上市，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

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

２６６．０８

万股上市，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公司第四次安

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

５０

，

５５５

，

５９８

股上市，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五次安排有限售

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

５０

，

５５５

，

５９８

股上市。

八、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

披露公告所需报备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证券简称：闽福发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８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以

２００５

年末股本总数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５

股。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所持有的

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全体流通股股东作出对价安排：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按比例转送其

所得到的全部转增股份。 以上述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５

股后的股本为基数， 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１．３２７９１４

股。 如果以

２００５

年末股份为基数，结合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份和非流通股股东转送其所得到的全部转

增股份，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共得到

４．１５９８９２

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

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

３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到帐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

４

、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７

日。

５

、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股份到账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８

日。

６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８

日，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

、对价股份上市交易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８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福建国力民生
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

１

）

对改革后原非流通股股份的分步流
通做出以下安排

：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之日起

，

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
让

，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

４８

个月内不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
份

。

（

２

）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

，

将在
２

天内提出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议案并在公司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
大会表决时投赞成票

：

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实施后股本总额

，

向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实
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

（

１

）

根据公司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公告

》

和
《

股权结构变动的公告
》，

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股份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８

日到帐并可流通
。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０５

年度股东大会
，

通
过

２００５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方案
，

即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８

日股改方案实施后的总
股本为基数

，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

（

２

）

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至今
，

福
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国力民生
”）

一直未减持其所持本公
司股份

。

至此
，

国力民生已履行了股权分置
改革的全部承诺

。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８１％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

（

股
）

１

福建国力民
生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４３．１５ ２４．９４ １５．８１ ４８

，

０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４３．１５ ２４．９４ １５．８１ ４８

，

０２０

，

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０６

，

６７２

，

１７９ ３４．５０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５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

，

５６７

，

８１６ ２．１２ ０ ６

，

５６７

，

８１６ ２．１２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１３

，

２５１

，

９９５ ３６．６２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６４

，

３７９

，

８１６ ２０．８２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５

，

９６２

，

１６８ ６３．３７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２４４

，

８３４

，

３４７ ７９．１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９５

，

９６２

，

１６８ ６３．３７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２４４

，

８３４

，

３４７ ７９．１８

三
、

股份总数
３０９

，

２１４

，

１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０ ３０９

，

２１４

，

１６３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
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
比例
（

％

）

１

福建国力民
生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３０

，

５４５

，

１１２ １９．９６ ０ ０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注
１

２７．１２

注
２

合计
３０

，

５４５

，

１１２ １９．９６ ０ ０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２７．１２

注

１

：上表中，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数量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由两部分构成：

①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根据公司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变动后股数为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

②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

票，总股本增加至

３０９

，

２１４

，

１６３

股。 国力民生认购

３５００

万股，限售期限为三年，国力民生持有的限售股

由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增加至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

注

２

：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份数量变化沿革情况见下表：

序
号 变动原因 实施时间 变动前 增减股数

（

股
）

变动后
股份数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数
（

股
）

持股比例

１

２００６

年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

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

５４５

，

１１２ １９．９６％ １８

，

３２７

，

０６７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１９．９６％

２

２０１１

年实施非
公开发行股票
使神州学人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股本增加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１９．９６％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２７．１２％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７－６－２０ ２ １２

，

２４９

，

５５６ ５．００３

２ ２００８－６－１７ １ ４

，

１６７

，

６８２ １．７０

３ ２００９－６－２４ １ １２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５．２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所持神州学人有限公司部分限售流通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

１

、本次国力民生所持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

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和股改说明书；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国力民生能够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

诺的行为，也不存在尚未完全履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国力民生所持有股票不涉及额外的国资和外资管理程序；

４

、鉴于国力民生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金城支行、厦门国际银行福州分行和重庆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签定的《权利质押合同》，国力民生所持公司

４８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限售股份可以解除限售，其中

８５２

，

１７９

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可以上市流通，尚有

４８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处于质押期内，不能上市流通，待该部分股

份办理完成解除股份质押冻结手续后，方可上市流通。 ”

七、公司第一大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第一大股东国力民生未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国力民生承诺：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本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国力民生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

本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公司不存在对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证券简称：闽福发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

福建国力民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力民生”）通知，因融资需要，国力民生将所持本公司的部

分股份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的股份质

押冻结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期限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
（

万股
）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

％

）

２０１１．６．９ ２０１１．６．９－２０１２．１．２０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 ５．５０

国力民生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３

，

８７２

，

１７９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１２％

。 截至公告日，国力民生所持

本公司股份中被质押冻结的股份为

６５

，

０２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０３％

。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国农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区

４１

号地块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重庆利园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凯歌路

１６

号

股份变动性质： 减持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声 明

１

、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

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

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刊登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了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利园食品有限公司

国农科技：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公司名称：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区

４１

号地块

法定代表人：谈宗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注册号码：

５００９０２００００１３７４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农业种植及产品销售；中药材种植、销售；家畜禽养殖、销售；销售粮食；农产品初加工

（不含棉花加工）；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农业科技开发及农机作业和维修等。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００１１２７５６２３０２１Ｘ

主要股东：重庆华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通讯方式：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区

４１

号

股东结构图：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公司名称：重庆利园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凯歌路

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谈宗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注册号码：

５０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１２３７０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淀粉食品、蔬菜、果类、野生干菜食品的研究、开发；加工销售：塑料制品。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００１１２７５９２８６９６４

主要股东：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通讯方式：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凯歌路

１６

号

股东结构图：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主要负责人：谈宗华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兼职
谈宗华 董事长 男 中国 重庆 无 无
实际控制人：重庆华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名称 注册资本
（

人
民币

）

经营范围 公司性质 股东

重庆华南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１００

万 投资咨询
，

投资管理
，

利用自由
资金进行项目投资

有限责任公
司

何庆中持有
４０％

高小琼持有
６０％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

况。

二、持股目的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重庆利园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减持后不再持有国农科技股份，重庆长龙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减持后还持有国农科技

１７１

，

６９０

股。 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存在

继续减持国农科技股份的可能性。

三、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情况

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重庆利园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分别减持了国农科技股份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和

２３４

，

３００

股，共占国农科技总股本

的

４．５７％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了国农科技股份

４３８

，

４５２

股；经过上述交易，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重庆利园食品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累计减持国农科技股份

４

，

２７２

，

７５２

股，占国农科技总股本的

５．０９％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权质押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国农科技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国农

科技股份

４

，

２７２

，

７５２

股，占国农科技总股本的

５．０９％

。 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３

，

８３４

，

３００ １５．０～１５．４６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４３８

，

４５２ １４．３８～１５．１０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上述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没有其他买

卖国农科技的行为。

五、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以及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

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六、备查文件

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重庆利园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谈宗华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重庆利园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谈宗华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二日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深圳

股票简称 国农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利园食品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重庆市渝北区空港工业园区
４１

号
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凯歌路

１６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４

，

４４４

，

４４２

股持股比例
：

５．２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减持
４

，

２７２

，

７５２

股 变动比例
：

５．０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重庆长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谈宗华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 重庆利园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谈宗华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8

20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股票代码：

600881

编号：临

2011-020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以送达、传真和邮件等形式发给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5

名，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15

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在建信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5

亿元融资租赁业务，期限为

5

年。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4

亿元，期限为

1

年。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及公司住所变更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644

号文件核准，本公司股东

"

中国农业银行

"

更名为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股东

"Credit Agricole Asset Management

（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

"

更名为

"Amundi

（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

"

，本公司住所由原

"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浦项

商务广场

7

层

"

变更为

"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600

号陆家嘴商务广场

7

层

"

。 公司章程已经做了

相应修改。

公司已经办理完毕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719

证券简称：

S*ST

鑫安 公告编号：

2011-017

号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法院裁定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没有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6

月

13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

确认书》。 获悉：根据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8

）焦民破字第

2-25

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中原出版传媒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受让公司的非流通股

10,818,741

股股份，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过户手续。

关于本次让渡股权及受让股权的情况详见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29

日、

2009

年

10

月

27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股东让渡股权并确

认部分债权人受让股权的公告

"

及

"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股东让渡股权及确认部分

债权人受让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

特此公告。

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256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2011－042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发布了《关于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在公司就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稽查局立案调查事项进行自查和对公司

2011

年

3

月

2

日公告的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意向性协议进行核查工作完成之前， 公司股票继续

停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